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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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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財報辦法 

• 執行情形 

• 各界建議 

• 修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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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健保法 

• 依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總統令公布之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73條規定： 

–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保險醫療費用超
過一定數額者，應於期限內向保險人提報經會
計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有關之財務報告，保險人並應公開之。 

–前項之一定數額、期限、財務報告之提供程序、
格式及內容之辦法，由保險人擬訂，提健保會
討論後，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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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健保法 

• 前述財務報告應至少包括下列各項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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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分類(醫療法規定) 

1. 公立醫療機構：由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或公立學校所設立之醫療機構。 

2. 私立醫療機構：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 

3. 醫療法人 
1)醫療財團法人 

2)醫療社團法人 

4. 法人附設醫療機構 
1)私立醫學院、校為學生臨床教學需要附設之醫院。 

2)公益法人依有關法律規定辦理醫療業務所設之醫
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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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報辦法之規劃過程 

• 健保署於100年4月、5月、10月，101年3月
邀集主管機關、健保會、審計部、教育部、
醫界團體、消基會、醫改會等，共同討論
擬訂草案，提報健保會討論。 

• 健保會於102年2月第1屆102年第2次委員會
議獲致共識。 

• 102年6月7日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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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報辦法 
編制原則、查核與簽證 

一、編製財務報告之原則： 

1.醫療法人機構：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
製，並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出具意見書。 

2.公立機構：依主計機關規定之編製準則編製，並
送經審計機關審定。 

3.前二款規定外之其他機構：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並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出具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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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報辦法 
提報門檻 

二、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保險醫療費用超過下列金
額者，應於次年十月底前，向保險人提報財務
報告： 

1.本辦法實施第一年至第三年：新臺幣六億元。 

2.本辦法實施第四年至第五年：新臺幣四億元。 

3.本辦法實施第六年以上：新臺幣二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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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報辦法 
財務報告範圍與格式內容 

三、財務報告範圍：指與全民健康保險業務有關之
財務報告；但服務機構若因財務報表不易區分
健保與非健保業務，而以該服務機構整體財務
報告提報，保險人得予同意。 

四、格式及內容：依照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損
益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醫務收入明
細表和醫務成本明細表填寫，醫療法人機構、
公立機構，依現行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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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醫院適用之相關規定 

公立醫療機構 

部立縣立 

市立醫院 
軍方醫院 榮民醫院 

公立醫學院
附設醫院 

法人附設醫
療機構 

私立醫學院
附設醫院 

醫療法人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私立醫院 

衛福部、地方政府、國防部、退輔會 
中央政府作業基金會計報告、 

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用 
分錄釋例一致規定 

國立大學校院 
附設醫院會計制度

一致規定 

衛福部 
醫療法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公、私立學校公告
財務報表作業原則-
教育部網站公開 

醫療法- 
衛福部網站公開 
(以法人為單位) 

經審計機關審定 
公開之預決算報告 

會
計
制
度 

財
務
公
開 

健
保
財
報
公
開 

1.具提報門檻，且以個別醫院為單位。 
2.除私立醫院，審計與查核簽證、會計及報表格式..等，依其所屬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3.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等六項報表。 

無一致 
規定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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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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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家數 

• 102年有109家，其領取健保金額占整體約
達85.4%。 

• 103年有111家，其領取健保金額占整體約
達85.7%。 

• 104年有112家，其領取健保金額占整體約
達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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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與透明 
健保署官方網站(http://www.nhi.gov.tw) →資訊公開→健保資訊公開→醫事服務機構財報公開 

健保財報醫院相關
醫療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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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司以法人為單位
之財報查詢 

以醫院為單位 
健保財報查詢 



各界以不同觀點看醫院的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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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財務報告醫院醫療服務申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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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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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意見 

• 105年5月及7月來文建議事項(103年提報醫院) 
– 醫療法第46條修訂醫療財團法人應以其年度收入
結餘優先辦理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及及補充短缺人
力事項之辦理進度(醫事司)。 

– 非公立醫院所獲取之醫務收入，分配於人事費用
之比率，普遍較公立醫院為低..等，各權屬別因
適用不同主管機關會計科目編製規定，個別會計
科目(如：人事費)跨院比較之公平性，事涉財務
報表格式與內容，依健保法規定須提送全民健康
保險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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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 
• 健保會105年11月3日召開「運用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公開財務報告強化健保財務理效
能」專家諮詢會議，對於健保財報之建議
重點： 
– 釐清健保財務報告目的；健保財報無論其屬性，
應區分健保及非健保(包含成本、收入)。 

– 關係人交易應公開透明於財報中呈現。 

– 財報資料宜轉譯成淺顯易懂資訊。 

– 參酌102年2月健保委員會議決議就標準化與比
較性，納入未來研修辦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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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 
• 健保署104年委託淡江大學進行報表可比較性
之研究，重點如下： 
– 公立、私立、法人醫院各適用不同會計制度與財
報規定，報表格式及科目名稱及內容，有所差異。 

– 報表格式差異較大為『收支餘絀表』、 『醫務收
入明細表』、 『醫務成本明細表』。 

– 研究建議 
• 短期：採雙軌制，除現制外，提供補充報表，得選擇
是否公開。 

• 中期：觀察與輔導填報正確補充報表。 

• 長期：現制與補充報表均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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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餘絀表-醫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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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 財團法人醫院 研究建議 

業務收入 醫務收入 醫務收入 

 醫療收入  門急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醫療收入  門急診收入－非健保 門診收入－非健保 

 住院醫療收入   住院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部分負擔    

  其他醫療收入   住院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健保 

  減：醫療折讓（－）   減： 支付點值調整 急診收入－非健保 

  減：醫療優待免費（－）   減： 健保核減 急診收入－部分負擔 

  其他業務收入   減： 健保優待 住院收入－健保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非健保 

 其他補助收入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部分負擔 

 雜項業務收入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健保優待 

   減：醫療折讓（－） 

 



收支餘絀表-醫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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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 財團法人醫院 研究建議 

  業務成本與費用 醫務成本 醫務成本 

  醫療成本  人事費用 門診醫療成本－區分健保及非健保 

 門診醫療成本  藥品費用 人事費用 

 住院醫療成本  醫材費用 藥品費用 

 其他醫療成本  折舊費用 醫材費用 

 其他業務成本  租金費用 其他門診費用 

 雜項業務成本  事務費用 急診醫療成本－區分健保及非健保 

 管理及總務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人事費用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藥品費用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醫材費用 

 研究發展費用 醫務毛利 其他門診費用 

 訓練費用 管理費用 住診醫療成本－區分健保及非健保 

  醫務利益 人事費用 

    藥品費用 

    醫材費用 

    其他門診費用 

    醫務毛利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醫療研究發展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醫務賸餘(A) 

 



收支餘絀表-非醫務收入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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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 財團法人醫院 研究建議 

  業務外收入 非醫務收益與費損 其他業務收入與成本 

 財務收入 非醫務活動收益 其他業務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業務外收入 投資收入 其他補助收入 

 財產交易賸餘 租金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捐贈收入 其他業務成本 

 受託經營賸餘 其他非醫務收益 臨床教學研究費用 

 受贈收入 非醫務活動費損 雜項業務費用 

 賠償收入 董事會費用 其他業務賸餘（B） 

 違規罰款收入 利息費用 業務外收益與費損 

 收回呆帳 其他非醫務費損 業務外收益 

 雜項收入  利息收入 

  業務外費用 本期稅前餘絀 投資收入 

 其他業務外費用 所得稅費用 租金收入 

 財產交易短絀 本期餘絀 捐贈收入 

 受託經營短絀  其他業務外收入 

 雜項費用  業務外費損 

   利息費用 

   投資損失 

   董事會費用 

   其他業務外費用 

   業務外賸餘（C） 

   
本期稅前餘絀（A）+（B）

+（C） 

   所得稅費用 

   本期餘絀 

 



醫務收入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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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 財團法人醫院 研究建議 

業務收入 醫務收入 醫務收入 

醫療收入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醫療收入 門診收入－非健保 門診收入－非健保 

住院醫療收入 急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部分負擔    

其他醫療收入 急診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健保 

減：醫療折讓 住院收入－健保 急診收入－非健保 

減：醫療優待免費 住院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部分負擔 

其他業務收入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健保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非健保 

其他補助收入 減：支付點值調整 住院收入－部分負擔 

雜項業務收入 減：健保核減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減：醫療優待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合計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健保優待 

  減：醫療折讓（－） 

  減：醫療優待免費（－） 

  其他業務收入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補助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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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成本明細表 
公立醫院 財團法人醫院 研究建議 

醫療成本 醫務成本 醫務成本 

門診醫療成本 人事費用 各科目區分門診、急診、住診、 

住院醫療成本 藥品費用 其他；再區分健保與非健保。 

其他醫療成本 醫材費用 人事費用 

 折舊費用 正式員額薪資 

 租金費用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事務費用 超時工作報酬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獎金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退休及卹償金 

 其他醫務費用 福利費 

門診、住院、其他醫療成本下  其他人事費用 

分別揭露以下細項  藥品費用 

用人費用  醫材費用 

服務費用  其他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  折舊費用 

租金與利息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 

折舊折耗及攤銷  房屋及建築折舊費用 

稅捐與規費  水電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  租金費用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 

  房屋及建築折舊費用 

  其他費用 

  醫務管理及總務費用 

  人事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合計 

 



研修「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提報財務報告辦法辦法(草案)」 

•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報辦法第七條財務報告應
包含下列各項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前項財務表之格式及內容，於醫療法人及公立機構，依相關
法規之規；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規定如附表1至附表六。惟
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需另行提報醫務收入明細表及醫務成本
明細表之補充表格如附表七至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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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備註 

醫務收入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非健保     

  門診收入-部分負擔     

  急診收入-健保     

  急診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部分負擔     

  住院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部分負擔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健保優待     

  減：醫療優待     

其他業務收入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補助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     

第七條附表七：醫務收入明細補充表 
修正重點：明確區分健保、非健保及部分負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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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八：醫務成本明細補充表 
修正重點：明確區分醫務成本健保、非健保部分 

項目 金額(註2) 備註 
健保 非健保 

醫務成本 
      

人事費用(註1)       

醫師       

護理人員       

其他醫事人員       

其他人員       

藥品費用       

醫材費用       

其他費用       

折舊費用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       

房屋及建築折舊費用       

水電費用       

租金費用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       

房屋及建築折舊費用       

其他       

醫務管理及總務費用       

人事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註： 
1.人事費用包含薪資、奬金、福利、退休金..等 
2.本明細補充表中涉及成本分攤部分，應說明各項成本之分攤方式。 



努力方向 

• 資訊公開與透明 

• 提升可比較性 

• 逐步發展共同之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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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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